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处分决定书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班  级
	
	学  号
	
	政治面貌
	

	入学时间
	
	家庭联系电话
	

	家庭地址
	

	违纪事实和证据（可附页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人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处分种类
依据
期限
	

	送达方式
	A 、学生签收B、留置送达  C、邮寄送达  D、公告送达

	备  注
	    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学院处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，可以依据《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提出申诉。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，学院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


